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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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客觀辦理職員工成績考核，並藉以

          激勵全體職員工士氣，特制定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本校職員、守衛、工友之成績考核，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職員工每學年結束後辦理年終考核，職員、守衛、工友按工作內容及績效、

          品德、出勤狀況。每一教職員工基本分為七十分，然後按平日服務事實分別加分

          或減分。                                                                                                  
第 三 條  職員工任職未滿一學年者，不列入年終考核，不予晉級。但考核手冊規定仍需遵

          守本辦法所稱「學年度」，係指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 四 條  考核權責：

          一、校長考核全校教職員工。

          二、各處室主管考核其所屬人員佔總分百分之六十，其他一級主管共同考核其它

              處室職員工佔總分百分之四十。

          三、人事室承校長之命，依照相關法令辦理全校人事考核業務及獎懲之執行。

第 五 條  本校設教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評審職員工之考核，由副校長、各處室主任、各

          科主任、教師代表五人、職員代表二人組成。副校長兼任主任委員，人事室主任

          兼任執行祕書。

第 六 條  本辦法所定之成績考核於每年五月初，考核人利用教師網路資源系統填寫自述單  （附件一）和成績考核表；於每年六月上旬完成考核，六月下旬前將考核結果， 由人事室彙整後提送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人事室將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之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

第 七 條  本校職員、守衛及工友之成績考核程序如左列：　　　　　

          一、工作內容及績效：由業務直屬主管及一級主管初核。

          二、品德：由業務直屬主管及一級主管初核。

          三、出勤狀況：由人事室初核。

第 八 條  本校職員、守衛、工友成績考核，以一百分為滿分，分工作、工作內容及績效、

          品德、出勤狀況三項，依左列規定辦理，惟優等人數不得超過全校職員工總人數

          十分之一；

          一、在同一學年度內，成績考核在九十分以上，對學校有特殊貢獻且無左列情事

              之一，經所屬單位主管推薦，成績考核委員會審核，校長核定者，得列為優

              等。
              （一）事病假併計逾十日者，但住院日數不計。
              （二）有遲到、早退、曠職記錄者。
              （三）受任何刑事或行政處分者。

              （四）到職未滿兩年。

          二、在同一學年度內成績考核在八十分以上，且無左列情事之一者為甲等：
              （一）事病假併計逾十四日者，但住院日數不計。
              （二）有遲到、早退、曠職記錄者。
              （三）受任何刑事處分或累計達一個記過之行政處分者。
              （四）品德、操守、生活或行為有不良記錄者。

          三、在同一學年度內，成績考核在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且無左列情事之一者
              為乙等：
              （一）事病假併計逾二十一日者，但住院日數不計。　

              （二）有遲到、早退、曠職達三日者。受任何刑事處分或累計達一個大過之

                    行政處分者。

              （三）品德、操守、生活或行為有不良記錄者。

          四、在同一學年度內，成績考核不滿七十分，或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丙等：
              （一）事病假併計逾二十一日者，但住院日數不計。

              （二）曠職達三日者。
　            （三）受刑事裁定有緩刑宣告或累計達一個大過之行政處分者。

          五、在同一學年度內，成績考核在六十分以下，或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丁等，應
              予解雇：
              （一）廢弛職務情節重大，嚴重影響校務，有具體事實者。

              （二）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嚴重，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

              （三）品德不良，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譽者。

              （四）不聽指揮，破壞紀律，有確實證據者。

              （五）受刑事裁定未受緩刑宣告或累計達大過兩次之行政處分者。

第 九 條　本校職員、守衛及工友成績考核結果之獎懲如左列：
          一、優等：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並由學校頒發獎狀或酌發相當獎金，已支年功

              薪最高級者亦同；並有優先晉權利。

          二、甲等：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並由學校頒獎狀或酌發相當獎金，已支年功薪

              最高級者亦同；；並有優先晉升權利。

          三、乙等：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四、丙等：不予晉級，，當年不分給年終工作獎金，連續二年丙等者，予以解雇。

          五、丁等：提送人事評審委員會議審議解雇。

第 十 條　本校守衛、工友成績考核由總務處及一級主管負責考核，並將有關資料交人事室 彙整後，提成績考核委員會審核，校長核定。

第十一條　本校對職員工友之平時考核（如附件八）及專案考核，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紀錄，如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

              予以獎勵或懲處。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

              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記功三次作為記大功一次；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

              記過三次作為記大過一次。平時考核同一學年度之獎懲得相互扺銷。

          二、專案考核，於有重大功過時行之，其獎懲依下列規定：

              (一)一次記二大功者，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二)一次記二大過或同一學年度內獎懲扺銷後累積達二大過者，職員工應予

                  免職〈解僱〉。

第十二條  本校設成績考核委員會執行審核，校長執行核定，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十三條　本校參與考核人員，應嚴守秘密，考核委員執行審核時，對本身之審核應行迴避。

第十四條　本校職員工成績考核經核定後，由人事室以書面通知受考核人，考核結果應予免職者，應於通知書內敘明事實及原因。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參照學校職員工考核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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